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桂林市财政局文件

市财教〔2024〕19号

桂林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4年普通高中学生
资助中央和自治区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

市直有关单位，临桂区财政局：

根据《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关于下

达 2024年普通高中学生资助中央和自治区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》

（桂财教〔2024〕35号）精神，现下达你单位（城区）2024年普

通高中学生资助补助资金 万元（详见附件 1），收入列 2024

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 1100245“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”，

支出列 205“教育支出”相关项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要严格按照《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等五部门关于印发

广西壮族自治区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桂财规〔2022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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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号）和《关于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

渡期学生资助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桂教资助〔2021〕25号）等有关

规定，切实落实本级财政应分担的经费，及时将补助资金拨付所

属学校。

二、教育部门要指导学校严格落实好学生资助政策，对普通

高中一年级新生要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，不得将原建

档立卡家庭学生直接认定可以享受免学杂费政策。同时要加强学

籍信息管理，及时、准确录入和更新学生信息，保证学生信息的

准确性。

三、此次下达资金列入直达资金管理，直达资金标识贯穿资

金分配、拨付、使用等整个环节，且保持不变。教育、财政部门

要严格落实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

见》规定，强化财政资金绩效管理，参照自治区下达的区域绩效

目标表，制定本地区绩效目标表，并做好绩效监控，确保年度绩

效目标如期实现。

四、财政、教育部门要建立健全资金管理和使用监督机制，

努力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自觉接受审计、纪检监察等有关部门的

监督检查。对滞留、截留、挤占、挪用、虚列资金的行为，将按

照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 427号）有关规定严

肃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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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2024年普通高中学生资助中央和自治区补助经费

分配表

2.普通高中学生资助项目区域绩效目标表

桂林市财政局

2024年 5月 24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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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桂林市教育局，本局预算科、国库科、财政监督科，驻市财政局纪检

监察组。

桂林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4年 5月 24日印发


